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阳光

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电源”或“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阳光电源全资子公司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面光伏”）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情况进

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情况及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及水面光伏的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

才，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与发展，水面光伏拟通过增资扩股形式对公司及水

面光伏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前述激励对

象拟直接持有或通过持有淮南灏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南瀚阳光

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南澜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南

启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南澄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淮南澎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淮南禹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淮南泽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应份额间接持有水面光伏股权

的方式参与本次股权激励。 

本次股权激励全部实施完成后，公司持有水面光伏的股权比例由 100%变更

为 82.03%，水面光伏注册资本由 10,050.00 万元增加至 12,252.10 万元，水面光

伏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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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董事长曹仁贤先生拟以直接持股方式参与本次股权激励，副董事长

兼高级副总裁顾亦磊先生、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吴家貌先生、高级副总裁李顺先生、

副总裁陈志强先生、副总裁邓德军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陆阳先生、副总裁

兼财务总监田帅先生、副总裁汪雷女士、监事何为先生及原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

裁郑桂标先生拟通过持有淮南澄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淮

南澄阳”）相应份额的方式间接参与本次股权激励，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此次水面光伏向曹仁贤先生和淮南澄阳增资扩股

实施股权激励构成关联交易，其中，曹仁贤先生以 846.40万元认购水面光伏 368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淮南澄阳以 512.67 万元认购水面光伏 222.90 万元新增注册

资本。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曹仁贤先生、顾亦磊先生、吴家

貌先生，关联监事何为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事项进行了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全资子公司水面光伏实施本次股权激励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成立日期：2016年 12月 26日 

4、营业期限：2016年 12月 26日至无固定期限 

5、注册资本：10,050万人民币 

6、注册地址：淮南市潘集区平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207 

2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00MA2N9NPA43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工

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塑料加工专用设备销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

察、设计、监理除外）；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模具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9、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全部完成后，水面光伏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阳光电源 99.50% 81.62% 

阳光电源（三亚）有限公司 0.50% 0.41% 

曹仁贤 - 3.00% 

李翔 - 2.45% 

淮南禹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70% 

淮南泽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70% 

淮南澎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25% 

淮南澄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82% 

淮南灏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0.83% 

淮南启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0.83% 

淮南澜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0.73% 

淮南瀚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0.65% 

合计 100.00% 100.00% 

10、水面光伏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8,304.00 50,963.36 

负债总额 11,133.48 25,8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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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7,170.51 25,086.29 

科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22,401.51 35,609.41 

利润总额 1,554.00 2,745.53 

净利润 1,446.61 2,546.85 

以上 2022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11、水面光伏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曹仁贤先生 

曹仁贤先生为阳光电源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曹仁贤先生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淮南澄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合伙企业名称：淮南澄阳光伏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执行事务合伙人：汪雷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成立日期：2023年 10月 11日 

5、营业期限：2023年 10月 11日至无固定期限 

6、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平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207室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自管理咨询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关联情况：公司副总裁汪雷女士担任淮南澄阳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副董

事长兼高级副总裁顾亦磊先生、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吴家貌先生、高级副总裁李顺

先生、副总裁陈志强先生、副总裁邓德军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陆阳先生、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田帅先生、监事何为先生及原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郑桂标先

生拟担任淮南澄阳的有限合伙人，上述人员合计持有淮南澄阳 100%的份额，淮

南澄阳拟持有水面光伏 1.82%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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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淮南澄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该合伙企业系 2023 年 10 月 11 日设立，暂无

相关财务数据。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股权激励所涉及的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3]第 020579 号），按照评估基准日

2023年 4月 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水面光伏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 32,400.00万元，每 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3.22元，在此基

础上给予一定激励，所有股权激励对象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认购价格为 2.30

元。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

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及股权激励的主要内容 

1、对象及人数：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超过 211 人，激励对象为公司及

水面光伏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本次激励计划主要考虑

了激励对象所担任职务、对水面光伏和公司的贡献、任职年限以及现金支付能力

等各方面的因素而确定激励对象名单及其获授的激励份额。 

2、数量及来源：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以 5,064.83 万元认购水面光伏 2,202.1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占增资全部完成后的比例为 17.97%。 

3、实施方式：董事长曹仁贤先生等 2名激励对象拟直接持有水面光伏股权，

其他激励对象拟通过持有持股平台相应份额间接持有水面光伏股权。 

4、认购价格：参照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阳光水面光伏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激励所涉及的阳光水面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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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面光伏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32,400.00

万元，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3.22 元，在此基础上给予一定激

励，所有股权激励对象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认购价格为 2.30 元。认购价格与

上述评估值之间的差额，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确认为相关公司的股份支付费

用。 

5、资金来源：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资金，均来源于激励对象的薪酬及其他

合法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公司及水面光伏为激励对象提供任何借款、担保等

各类财务支持，亦不存在为开展本次股权激励而额外增加激励对象薪酬等情形。 

6、服务年限：自水面光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激励之日起 4 年为服

务期，激励对象应持续为公司或水面光伏提供服务。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及水面光伏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激励人才，促进员工与企

业共同成长与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水面光伏仍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带来不利影响。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董事长曹仁贤先生直接发生关联交易合

计 16,148.16万元，相关内容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7）、《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0）、《关于全资子公司合肥阳光电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关于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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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2）；与其控制的关联企业合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19,082.73 万元，

相关内容详见《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公司与上述其他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各关联方未直接发生关联交易，间接发

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1,335.05万元，均为参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阳光电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和阳光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的认购金额，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全资子公司合肥阳光电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关于全资子公司阳光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八、董事会意见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阳光水面

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及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全资子公司水面光伏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充

分调动激励对象的积极性，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与发展。本事项审议和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

决。本次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一致同意水面光伏增资扩股实施股权激励暨

关联交易事项。 

十、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引入骨干员工对全资子公司水面光伏增资扩股实

施股权激励，可以提升组织活力和竞争能力，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经

营管理团队、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本次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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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原则，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全资子公司水面光伏增资扩股

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独立意见，

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

的需要，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子公司水面光伏本次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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